
公司股东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厦门）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油资本）于2022年12月14日披露

了《关于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公司股东海峡能源产业基金

管理（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能源）计划在减持期间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229,291,15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81%）。2023年4月7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2023年 4月

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达到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截至2023年7月4日，该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公司于2023年7月5日收到海峡能源

出具的《关于中油资本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股东减持计划

实施结果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2023年7月4日，海峡能源在减持计划内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33,164,2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05%。具体如下：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合 计

减持时间

2023 年 3 月 6 日至 2023
年6月20日

2023年5月10日

减持均价（元/股）

7.45

8.59

减持股数（股）

129,764,200

3,400,000

133,164,200

减持比例（%）

1.03

0.03

1.05

股东海峡能源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来源：本公司（原石油济柴，现更名为中油资本）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时所认购的股份（包括其持有期间公司资本公积转增相

应增加的股份）。

减持价格区间：6.32元/股一9.30元/股。

海峡能源及一致行动人自前次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累计减持比例约为1.19%，

自2023年4月20日披露《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后减持比例约为0.1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截至《告知函》出具之日，海峡能源所持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29,291,155

229,291,155

-

占总股本比例

1.81%

1.81%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96,127,455

96,127,455

-

占总股本比例

0.76%

0.76%

-

注1：2023年6月16日，海峡能源委托第三方机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时，由

于营业部交易员操作失误，将“卖出”误操作为“买入”，导致委托买入公司股票共计500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21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并致歉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5）。

注2：上述表格中部分数据尾数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海峡能源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海

峡能源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除因2023年6月16日营业部交易员

误操作引发的违规交易外，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

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海峡能源本次减持股份实施情况与预披露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海峡能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其减持行为系出于自身资金需

求，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健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备查文件

海峡能源出具的《关于中油资本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7月6日

证券代码：000617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23-027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云南锗业，证券代码：

002428）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23年7月4日、2023年7月5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有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 公司股票发

生异常波动的情况进行了询问、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2023年7月3日，根据商务部网站消息，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对镓、锗相关物

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公告》（下称“该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经国务院批准，

决定对镓、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根据该公告内容，满足以下特性的物项，未经许可，不

得出口：

镓相关物项：金属镓（单质）、氮化镓（包括但不限于晶片、粉末、碎料等形态）、氧化镓（包

括但不限于多晶、单晶、晶片、外延片、粉末、碎料等形态）、磷化镓（包括但不限于多晶、单晶、

晶片、外延片等形态）、砷化镓（包括但不限于多晶、单晶、晶片、外延片、粉末、碎料等形态）、铟

镓砷、硒化镓（包括但不限于多晶、单晶、晶片、外延片、粉末、碎料等形态）、锑化镓（包括但不

限于多晶、单晶、晶片、外延片、粉末、碎料等形态）；锗相关物项：金属锗（单质，包括但不限于

晶体、粉末、碎料等形态）、区熔锗锭、磷锗锌（包括但不限于晶体、粉末、碎料等形态）、锗外延

生长衬底、二氧化锗、四氯化锗。

该公告自2023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

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产品中材料级锗产品主要为区熔锗锭、二氧化锗，光伏级锗产品

主要为太阳能锗晶片，红外级锗产品主要为红外级锗单晶（光学元件）、锗镜片、镜头、红外热

像仪，光纤级锗产品为光纤用四氯化锗，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主要为砷化镓晶片、磷化铟晶片。

在涉及该公告相关类别的产品时，公司及子公司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该公告的规定获得许

可后方可出口。

3、除前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其他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初步预计2023年上半年净利润为负值，但尚未统计出具体数字，公司将在规定期

限内披露2023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3、《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6日

证券代码：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23-034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户

用分布式业务用户。

● 担保进展：公司近期新增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提供银行保函合计 18,
677.78万元（外币金额根据2023年6月30日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金额

币种为人民币），全资子公司隆基光伏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乐叶光伏”）为全

资子公司Vina Solar Technology Co., Ltd.（以下简称“越南光伏”）日常经营业务提供银行保函

金额4,588.39万元；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叶光伏”）为全资子

公司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洁能源”）在银行申请的30,000万元综合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 169,853.82 万元；乐叶光伏为户用分布式光伏贷业务提供的保证金担保余额为 400万

元。

● 是否有反担保：乐叶光伏为公司户用分布式光伏贷业务用户提供的保证金担保由经

销商提供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50.9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24.29%，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间的担保余额为147.44亿元，对外担保余

额为3.50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进展概况

（一）担保情况

1、根据业务经营需要，公司近期新增为全资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以

下简称“德国乐叶光伏”）、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以下简称“美国乐叶光伏”）、清

洁能源、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隆基”）及控股子公司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氢能”）的日常经营业务提供银行保函金额合计18,677.78万元，公司全

资子公司香港乐叶光伏为全资子公司越南光伏日常经营业务提供银行保函金额 4,588.39万

元，具体担保期限以保函约定为准。

2、根据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

称“兴业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由乐叶光伏为清洁能源在兴业银行申请的最高本

金限额人民币 3亿元的综合授信（授信额度有效期截至 2023年 12月 28日）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保证期间为对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根据公司与合作银行已签订的供应链金融业务相关协议及约定，公司为供应链金融业

务项下有关的全资子公司付款义务承担担保责任，担保额度上限为40亿元，担保期限至该业

务协议全部履行完毕为止。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 169,853.82万

元。

4、为支持公司户用分布式光伏业务的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与银行、经销商开

展光伏贷业务合作，由合作银行向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用户购买公司光伏发电设备提供贷款

服务，经销商为用户购买公司光伏发电设备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乐叶光伏按照用

户融资总金额的一定比例向银行缴存保证金，担保期限至最后一笔贷款结清，经销商为乐叶

光伏保证金担保提供反担保。截至2023年6月30日，乐叶光伏为本业务用户提供的保证金担

保余额为400万元。

（二）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2年第十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2023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2023年为户用分布式光伏贷业务提供保证金担保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2年12月31日、2023年2月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同意以下担保预计事项：

1、同意2023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全资公司为公司

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合计不超过400亿元人民币。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

期或续保。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至 2023年

12月31日。

2、同意2023年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15亿人民币，担保对象包括

但不限于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公司控股子公司。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

实施相关事宜，授权期限自本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至2023年12月31日。

3、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为与银行合作的户用分布式光伏贷业务提供的保证金担保

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上述业务范围内开展具体业务，并

签署有关合作协议、函件等必要文件，授权期限自本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本次新增担保事项在上述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批准。

二、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乐叶光伏为户用分布式光伏贷业务的用户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拓展分布式业务市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光伏贷业务用户的相关融资需符合银行审核

条件，且用户安装分布式光伏的发电收益可以为其提供还款来源，经销商为乐叶光伏保证金

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相对可控。

三、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相关担

保在公司2023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50.9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24.29%，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间的担保余额为147.44亿元，对外担保余额为

3.50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七月六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清洁能源、无锡氢能、香港隆基、越南光伏、美国乐叶光伏、德国乐叶光伏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无锡氢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被担保方偿债

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公司名称

清洁能源

无锡氢能

香港隆基

越南光伏

美国乐叶光
伏

德国乐叶光
伏

注册资本

50,000万人民币

20,000万人民币

194,147万港币

20,264.54 亿 越 南
盾

1,000万美元

100万欧元

注册地

陕西省西安市

江苏省无锡市

香港

越南北江省

美国特拉华州

德国法兰克福
黑森州

成立日期

2014/5/8

2021/4/20

2010/11/12

2014/4/25

2015/11/17

2016/9/21

法定代表人

张长江

李振国

/

田野

/

/

主营业务

光伏电站

制氢设备制造和销
售

光伏产品进出口

光伏组件制造和销
售

光伏产品进出口

光伏产品进出口

续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公司名称

清 洁 能 源
（ 单 体 报
表）

无锡氢能

香港隆基

越南光伏

美 国 乐 叶
光伏

德 国 乐 叶
光伏

2023年3月31日/2023年1-3月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365,
313.53

49,
822.50

589,
122.09

616,
541.12

671,
586.69

115,
854.95

负 债
总额

145,
216.82

33,
420.70

284,
422.54

537,
911.76

749,
462.96

102,
304.36

净资产

220,
096.72

16,
401.80

304,
699.55

78,
629.36

- 77,
876.26

13,
550.58

营 业 收
入

17,
913.45

2,889.63

252,
181.46

171,
201.60

167,
876.94

103,
695.96

净利润

795.08

-
725.44

- 10,
458.32

8,
017.46

12,
957.03

4,
234.20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454,
984.43

42,
679.34

521,
748.45

650,
422.99

667,
911.88

147,
263.04

负 债
总额

236,
103.91

25,
935.11

206,
590.58

578,
850.77

759,
891.63

138,
119.18

净 资
产

218,
880.52

16,
744.23

315,
157.87

71,
572.22

- 91,
979.75

9,
143.86

营 业
收入

291,
855.89

11,
343.60

934,
992.79

966,
559.16

299,
233.59

349,
295.09

净利润

-252.75

- 4,
622.06

18,
945.46

- 24,
911.55

- 80,
632.86

2,
125.00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2023-092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上接B66版）
截止2022年12月31日，上述公管账户资金已全部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公司对应收稻香村街道

办事处的500.00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除账龄组合、合作方往来款组合外，公司其他应收款其余组合有合营联营企业组合、政府

单位款组合、融资保障金组合、代垫物业维修基金组合、其他关联方组合，该等组合计量预期信用损失采用的方法
为：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12个月内或整
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022年末，结合合营联营企业未来盈利预测情况，公司对应收各合营联营企业款项预期可收回金额进行测
算，除应收贵港大龙置业有限公司、柳州双都置业有限公司、舟山恺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外，其他合营联营企业
应收款不存在坏账风险。应收上述合营联营企业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已经在年报中进行披露。

由于政府单位的信用程度较高，违约风险极低，故公司对应收政府单位款项未计提坏账准备。
融资保障金融资保证金组合系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根据合同约定按

照募集资金金额1%缴纳的融资保证金，经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现减值，故未计提坏账准备。
物业维修基金的缴纳人是购房者，公司进行代收代付，在房屋销售时向购房人收回，不存在坏账风险。
其他关联方系与公司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往来款项，经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现减值，故未计提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合作方往来款系公司与合作方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房产项目公司根据自身项

目预售情况，将闲余资金按出资比例对股东提供财务资助，形成对应的项目合作款，资金金额一般根据股东方投
入实收资本及项目预计利润进行控制，待项目清算后，可用于抵消少数股东的实收资本及分配股利，不存在收回
风险。公司合作方往来款涉及项目主要系杭州望林府项目、富阳济宸府项目、淮安逸景澜庭项目、奉化学林新天
地项目、杭州时间名座项目，上述项目均盈利，合作方往来款均控制在项目预计利润之内，不存在减值情况。根据
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坏账政策，公司确定按照1%计提坏账准备充分合理。

公司其他应收款合作方往来款坏账计提比例为1%，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计提比例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滨江集团

美好置业

招商蛇口

金地集团

宋都股份

组合名称

已确定盈利的项目公司对其股东的财务资助款组合

项目合作款

合作方往来

合作方往来

合作方往来

坏账计提比例

1.00%

1.00%

0.10%

0.10%

1.00%

数据来源：同行业可比公司年度报告。
经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公司其他应收款合作方往来款坏账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显著

差异。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对相关往来单位进行背景调查，通过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判断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通过发送往来款询证函确认余额的准确性，针对未回函部分执行替代测试程序；
3、对于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结合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分析，评价管理层信用

损失计提的合理性；
4、对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复核大额其他应收款账龄划分的正确性，并分析账龄金额的

总体合理性，复核减值损失计提金额的合理性；
5、结合公司制定的金融工具减值会计政策，对除账龄组合外的其他组合进行逐项分析；
6、网络检索相关往来单位的公开信息，分析相关单位是否存在负面信息，并分析其是否出现可能导致公司应

收款项不能收回的迹象；
7、向公司管理层、业务部门了解公司未来收款计划、客户的信用历史、背景、经营情况及还款意愿。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真实存在，形成具有合理性，坏账准备计提合理、充分。
6.年报披露，存货-出租开发产品期末余额为4.59亿元，2022年新增1.19亿元，主要为绍兴金柯商汇、桐庐东

门新天地等五个项目。同时，固定资产期末余额3.11亿元，同比增长551.41%，其中，房屋及建筑物本期增加3.05
亿元，主要是相贤府房地产自持项目装修后出租，2022年由在建工程转入。请公司说明上述出租存货、固定资产
的具体情况，是否应当划分为投资性房地产，公司将其确认为存货及固定资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上述出租存货、固定资产的具体情况；
1、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公司主要出租开发产品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项目名称

阳光国际

绍兴金柯商汇

桐庐东门新天地

合肥西湖花苑

舟山蓝郡国际

小 计

出租开发产品原值

12,923.64

23,341.96

9,609.17

2,039.27

9,202.78

57,116.82

出租开发产品累计摊销

5,064.70

5,519.96

514.55

509.82

460.14

12,069.16

出租开发产品期末余额

7,858.95

17,822.00

9,094.63

1,529.45

8,742.64

45,047.66

2、公司主要出租开发产品的具体情况
（1）阳光国际
公司出租的阳光国际系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通盛路宋都阳光国际花园的配套公建，面积共计 10,

515.70㎡。
（2）绍兴金柯商汇
公司出租的绍兴金柯商汇系坐落于齐贤镇金柯商汇小区金柯商苑的部分商铺，面积共计7,393.23㎡。
（3）桐庐东门新天地
公司出租的桐庐东门新天地系坐落于杭州市桐庐县开元街商铺，面积共计5,599.49㎡。
（4）合肥西湖花苑
公司出租的合肥西湖花苑系坐落于合肥市政务区宋都西湖花苑幼儿园和西湖花苑售展中心房屋，面积共计

5,168.82平方米。
（5）舟山蓝郡国际
公司出租的舟山蓝郡国际系坐落于舟山市定海区环南街道沿港东路舟山蓝郡国际的部分商铺，面积共计12,

069.70平方米。
3、固定资产相贤府房地产自持项目具体情况
相贤府房地产自持项目系子公司杭州盛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都置业）的自持物业，包括住宅及地下

停车位。
2017年11月，公司竞拍取得杭大江东储出(2017)5号宗地，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该地块

建成后，受让人需自持所建商品房屋面积与地块实际商品房的面积比值不少于41%。2021年1月29 日盛都置业
向杭州市住房租赁管理服务中心进行了备案，并取得了《自持商品房租赁备案证明》。2021年3月31日，盛都置
业取得编号为浙(2021 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81838 号不动产权证，证载建筑面积24,651.43平方米，证载土地使
用权面积2,184.50平方米，根据不动产附记记载:自持房产，不得分割、转让、抵押。

上述房地产均按精装修标准并以集中式公寓模式对外租赁经营。相贤府房地产自持项目从2021年开始装
修，于2022年8月装修完成结转至固定资产，结转金额为3.04亿元。

（二）说明上述出租存货、固定资产是否应当划分为投资性房地产，公司将其确认为存货及固定资产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一一投资性房地产》第二条规定：“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
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应当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由此可见，以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之目的而持
有的具有独立产权且可独立出售的房地产，方可通过“投资性房地产”科目核算。

1、公司上述出租存货不应当划分为投资性房地产，公司将其确认为存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所开发的全部地产项目，除自持部分以外，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利销售。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考虑，房地

产开发产品在出售前，公司根据项目销售计划以及市场情况，按照能售则售、能租则租的原则，将部分开发产品暂
时用于出租，公司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对外销售而赚取合理开发利润，并非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因此，对于该
部分临时性、阶段性用于对外出租的开发产品，公司将其由“开发产品”转入“出租开发产品”核算，并在资产负债
表的“存货”科目列报。

因此，公司将出租开发产品列示于存货而未列示于投资性房地产科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2、上述出租固定资产不应当划分为投资性房地产，公司将其确认为固定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上述出租固定资产系相贤府项目自持房产部分，根据《杭州大江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地块

建成后，受让人须自己持有所建商品房屋面积与地块实际商品房屋面积的比值不少于41%，上述面积为地块实际
所建且计入容积率的地上建筑面积，但不含须按规定移交房屋、物业用房等公共房产面积。受让人自持的商品房
屋具体位置应在土地复核验收时予以明确，但须作为单一产权进行不动产登记，该房产不得分割登记，不得转让，
不得抵押。

2021年3月31日公司取得相贤府项目自持房产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证号为：浙（2021）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0081838号），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上附记：自持房产、不得分割、转让、抵押。公司自持房产按照现有政策无法对外
转让出售。

上述自持房产不满足“投资性房地产应当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的条件，因此，公司将自持房产列示于固定资
产而未列示于投资性房地产科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向公司了解开发产品的出租计划以及持有意图；
2、了解与自持房产相关的土拍政策，查看自持房产相关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动产权登记证书；
3、向公司了解自持房产的出租计划以及持有意图。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基于持有意图，将临时性、阶段性用于对外出租但目的仍为对外出售的开发产

品确认为存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无法对外转让出售的自持房产确认为固定资产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7.年报披露，公司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合计15.93亿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余
额32.51亿元，期末资产负债率为94.74%，较2021年增长6.95%，流动比率同比下降3.08%。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
余额为7.41亿元，较2021年大幅上涨1105.1%，公司称主要系匹配项目区划周期而获得的资金支持。公司报告期
内归母扣非净利润为-12.25亿元，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43.62亿元，同比减少 43.24%，且受限货币资金 28.80亿
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主要有息负债的详细情况，包括债务类型、金额、利率、期限等，并结合目前可自由支配

的货币资金、现金流等情况说明未来偿债安排，是否具备足够偿付能力，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及相关应对措施；
（2）说明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期内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相关款项形成的业务背景及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请年审
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主要有息负债的详细情况，包括债务类型、金额、利率、期限等，并结合目前可自由支配的货币

资金、现金流等情况说明未来偿债安排，是否具备足够偿付能力，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及相关应对措施；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主要有息负债情况如下：

会
计
科
目

短
期
借
款

长
期
借
款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
动
负
债

应
付
债
券

其
他
非
流
动
负
债

合计

借款单位

杭州市西湖区浙农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浙江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湖支行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浙江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湖支行

小计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玄武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分行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玄武支行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
分行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
分行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
分行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
分行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支行

小计

21宋都01

杭州讯誉2022年私募可转债
（一号）

杭州讯誉2022年私募可转债
（二号）

小计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博大投资有限公司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博大投资有限公司

嘉兴桢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嘉兴桢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小计

债务类型

非 银 行 金
融 机 构 贷
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信托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信托贷款

银行贷款

信托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信托贷款

信托贷款

信托贷款

信托贷款

信托贷款

信托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

公司债券

公司债券

公司债券

其他借款

其他借款

其他借款

其他借款

其他借款

其他借款

本金金额（万元）

1,000.00

9,500.00

700.00

1,000.00

500.00

12,700.00

11,000.00

21,400.00

78,300.00

19,000.00

14,627.76

8,950.00

8,950.00

10,883.20

2,758.00

8,550.00

8,550.00

10,486.00

33,116.98

236,571.94

33,700.00

20,000.00

10,000.00

5,500.00

3,000.00

1,500.00

1,500.00

1,800.00

1,094.40

82.00

11,500.00

8,600.00

9,700.00

17,300.00

4,000.00

95.00

107.00

107.00

14,000.00

2,500.00

146,085.40

20,000.00

3,200.00

1,800.00

25,000.00

1,560.00

2,340.00

900.00

1,350.00

10,000.00

54,000.00

70,150.00

490,507.34

利率

14.00%

4.00%

4.50%

7.00%

5.00%

8%/8.50%

12.29%

8.80%

4.60%

7.05%

5.90%

5.90%

5.90%

5.90%

3.90%

3.90%

3.90%

14.00%

8.80%

8.00%

8.10%

8.10%

8.10%

8.10%

8.10%

5.90%

5.90%

5.90%

13.00%

14.00%

13.00%

13.00%

13.00%

14.00%

3.90%

3.90%

5.13%

6.50%

8.50%

4.90%

5.20%

15.00%

15.00%

15.00%

15.00%

12.50%

12.50%

借款期限

2022.04-2023.04

2022.04-2023.04

2022.06-2023.06

2022.03-2023.03

2022.06-2023.06

2021.06-2024.06

2021.12-2024.09

2020.08-2024.08

2022.02-2025.02

2020.04-2025.04

2022.05-2025.05

2022.05-2025.05

2022.06-2025.06

2022.12-2025.12

2022.05-2024.04

2022.08-2024.04

2022.11-2024.02

2022.08-2023.12

2020.08-2023.08

2020.03-2023.01

2022.01-2023.08

2021.09-2023.03

2021.05-2023.03

2021.08-2023.03

2021.10-2023.03

2022.05-2023.09

2022.06-2023.09

2022.12-2023.12

2022.01-2023.06

2022.08-2023.06

2021.07-2023.06

2021.08-2023.06

2021.09-2023.06

2022.08-2023.06

2022.11-2023.05

2022.11-2023.11

2020.12-2023.09

2020.06-2023.06

2021.08-2024.08

2022.11-2024.11

2022.11-2024.11

2021.11-2025.11

2021.11-2025.11

2021.08-2025.08

2021.08-2025.08

2022.04-2024.04

2022.05-2024.05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上述有息负债不存在逾期，其中，短期借款为1.27亿，较期初下降30.41%；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4.66亿，较期初下降 27.84%；长期借款为 23.72亿，较期初减少 46.98%。其中期末非受限货币资金
19.96亿（扣除定期存单23.66亿），短期有息负债15.93亿，现金短债比为1.25，偿债能力相对稳健。同时，公司战
略上收缩规模停止拿地、积极盘活变现存量资产回笼资金、加强资金统筹缩减融资规模，逐步降低整体资产负债
率。

另外一方面，虽然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流动比例较低，但是公司的经营现金流较好，2022年度公司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65.81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41亿元，经营现金流较为稳定。总体
上，公司偿债能力尚可，不存在重大的流动性风险。

（二）说明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期内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相关款项形成的业务背景及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其他非流动负债合计 74,113.52万元，较上年末 6,150.00万元增长 1,105.1%，系

2022年度增加嘉兴桢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桢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借款67,963.52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借款主体

合肥永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合肥永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合肥悦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合肥悦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杭州轩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杭州济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单位

信达投资有限公
司

河南省金博大投
资有限公司

信达投资有限公
司

河南省金博大投
资有限公司

嘉兴桢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嘉兴桢仁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22年末金
额（万元）

1,560.00

2,340.00

900.00

1,350.00

10,000.00

57,963.52

74,113.52

2021 年 末
金 额（ 万

元）

1,560.00

2,340.00

900.00

1,350.00

6,150.00

变动金额
（万元）

10,000.00

57,963.52

67,963.52

利率

15.00%

15.00%

15.00%

15.00%

12.50%

12.50%

借款期限

2021.11-2025.11

2021.11-2025.11

2021.08-2025.08

2021.08-2025.08

2022.04-2024.04

2022.05-2024.05

1、相关款项形成的业务背景如下：
（1）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河南省金博大投资有限公司：2021年8月，子公司合肥永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巢

湖江宸府项目，以下简称合肥永都）、合肥悦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巢湖如意长江项目，以下简称合肥悦郡）、信
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投资）及其子公司河南省金博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博大）等签订《宋都股
份合肥两项目之投资合作协议》、《借款合同》等合同，信达投资、金博大以“股+债”模式对合肥永都、合肥悦郡进
行投资，总投资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其中股权投资金额不超过6,150万元，实际总投资金额6.7亿元，其中股权
投资金额6,150万元，债权投资金额60,850万元。该融资金额用于归还合肥永都向民生银行的开发贷融资、及合
肥悦郡向杭州泰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拆借的短期资金（该拆借资金用于归还合肥悦郡向九江银行开发贷融资）。
2021年12月，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信托）、信达投资、合肥永都、合肥悦郡签订《债务重组协议》、《信
托合同》等合同，信达投资、金博大对合肥永都、合肥悦郡的债权转让给中原信托。（详见临2021-123号公告）截止
2022年12月31日，信达投资、金博大仍持有股权投资6,150万元，该投资实际为长期融资，故在其他非流动负债
列示。

（2）嘉兴桢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2年3月31日，子公司杭州轩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如意云
镜项目）因项目开发资金需要，与嘉兴桢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了项目合作开发书、借款合同等合同，共
融资1亿元用于项目的开发建设。

（3）嘉兴桢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2年5月，杭州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沁悦宸轩项目）第二
笔土地款支付时间到期，同时其向嘉兴桢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2.95亿融资也将于2022年6月到期，基于
此，2022年 5月 27日，杭州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嘉兴桢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
议、借款合同等合同，共融资5.88亿用于支付杭州沁悦宸轩项目第二笔土地款、土地契税及归还嘉兴桢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融资（详见临2022-077号公告）。截止2022年12月31日，已归还本金4,800万元，尚有融
资余额本金5.40亿元。

基于上述（2）、（3）所述业务背景及原因，公司2022年新增如意云镜项目对嘉兴桢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融资1亿元、新增杭州沁悦宸轩项目对嘉兴桢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融资5.40亿元，该两笔融资均为1年以
上期限，故在其他非流动负债科目列示，使得2022年末其他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较多。

2、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如下：
（1）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成立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股东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2000-08-1

911100007109268440

白玉国

200000万元人民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00%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对外投资；商业地产管理、酒店管理、物业管理、资产管理；资产重组；投资咨询；投
资顾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河南省金博大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成立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股东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河南省金博大投资有限公司

1993-02-23

91410103169954918A

刘勇

40000万元人民币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00%

郑州市二七区二七路200号

对外投资；房产租赁经营；资产管理；资产重组；投资咨询；投资顾问。

（3）嘉兴桢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成立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合伙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嘉兴桢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01-07

91330402MA7G695F6B

杭州桢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7001万元人民币

杭州众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62.9606%，杭州桢诚商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37.0357%，杭州桢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0.0037%。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79室-78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实业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4）嘉兴桢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成立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股东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嘉兴桢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04-22

91330402MABLXYCF86

杭州桢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5801万元人民币

嘉兴桢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36.5341%、杭州桢诚商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0.001%、杭州沁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8.6217%、杭州市房地产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0104%、杭州桢诚商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9.8328%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85室-44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实业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有息负债的借款合同、授信合同、抵押合同、担保合同，检查合同中的主要条款，并与账面记录进行核

对；
2、核查公司债发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复文件、发行公告、质押合同，并与账面记录进行核对；
3、执行函证程序，对借款金额、利率、期限、担保信息等内容进行了函证，并将回函结果与账面记录情况进行

了核对；
4、获取企业信用报告，并核对报告中列示的担保、融资情况是否与账面记录一致；
5、通过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其他非流动负债涉及交易对方的工商登记信息进行查询，并判断

是否与公司及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稳定，偿债能力尚可，不存在重大的流动性风险。其他非流动

负债本期大幅增加系公司新增融资所致，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8.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63.64亿元，其中往来款49.63亿元，资金拆借款10.38亿元。账龄超

过1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中，对绿地控股集团杭州双塔置业有限公司的期末余额为10.38亿元。请公司：（1）补充
说明往来款形成的背景，偿付期限、资金利率、偿付资金安排等，以及是否可能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2）资金
拆借款形成的具体情况，包括借款对象名称、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等，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说明往来款形成的背景，偿付期限、资金利率、偿付资金安排等，以及是否可能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1、公司其他应付款往来款情况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其他应付款-往来款合计 496,312.92万元，其中 500万以上往来款金额为 481,

859.59万元，占比97.09%，具体情况如下：

背景类别

合营联营企业资金回笼

子公司其他股东方资金投入

融资

回购款

资金往来

合计

期末余额（万元）

278,614.09

88,198.10

59,010.00

10,755.19

3,800.00

2,747.93

1,200.00

16,547.20

20,987.08

481,859.59

偿付期限

无

无

2021.06-2023.12

2021.06-2022.06

2022.11-2023.06

2022.09-2023.09

2022.11-2023.06

无

无

资金利率

无

无

6.5%-15%

无

无

2、相关款项形成的背景、偿付资金安排及是否可能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分析情况如下：
（1）合营联营企业资金回笼：主要系非合并范围内合作开发项目资金回笼而分回股东，后续可用于抵消公司

对合作项目的长期股权投入资本及可收回利润分配，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子公司其他股东方资金投入：主要系合并范围内公司，因合作开发项目而少数股东投入项目的运营资金，

后续合作开发项目资金回笼后再归还股东方投入资金，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融资：主要系杭州富阳锦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阳锦山）为常山云栖澜山项目前融

资金；青岛曦盛璟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曦盛）为宣城宛陵大观项目前融资金；前海结算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结算）、焦作弘光信用资产登记备案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光信用）为昆山如意
铭著项目融资，用于置换2020年昆山如意铭著项目向诸暨磐合兴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合兴隆）的融
资余额5,000万元；舟山市定海区晟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利实业）为杭州荣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融
资，约定舟山蓝郡国际、舟山悦宸府、舟山创世纪的销售款、租金款优先用于归还借款。以上融资主要系项目融
资，项目房屋销售回笼可用于归还借款，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富阳锦山、青岛曦盛属于公司长期合作伙伴，且一直从事地产融资业务，融资成本长期稳定，作为前融类融
资，其利率13%左右属于市场正常水平；前海结算、弘光信用作为磐合兴隆的置换融资，以转让《宋都昆山安置收
益权转让产品》标的资产为基础，利率和前次保持一致，具有市场合理性；杭州荣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缓解资金
暂时短缺，向晟利实业融资，并以相关销售款、租金款作为优先还款来源，融资规模相对较小、风险相对较低，其利
率具有合理性。

（4）回购款：系宁波奉化城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奉化学林新天地项目）自持商业部分回购款，根据宋都集团
与奉化城投于2019年1月签订的合作补充协议，将由奉化城投整体购买该项目的自持商业部分，购买价格按整体
商业部分全成本（含税）上浮2%确定，整体商业交付后支付至总价款的80%，剩余部分款项待整体商业清算完成
后支付，目前商业部分尚未清算完成，该往来款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5）资金往来：主要系公司因经营需要发生的临时性资金往来款，该往来款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资金拆借款形成的具体情况，包括借款对象名称、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等，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
1、公司其他应付款资金拆借款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其他应付款-资金拆借款合计103,768.4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借款期限

无固定期限

2021.05-2023.04

2021.08-2023.06

2020.09-2022.06

2022.04-2022.12

2021.09-2023.01

2021.06-2022.06/2022.09

合计

资金拆借款余额(万元)

17,556.20

3,150.00

65,322.04

4,000.00

2,000.00

3,800.00

7,940.17

103,768.41

利率

4.35%-16.5%

交易对象主要系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龙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阳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西奥电梯、合肥中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利恩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徐君清、宁波正起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印象西湖项目的少数股东，该拆借款为股东方提供的财务资助，各股东方按
照股权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并按照相同利率计收利息，其利率基本和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保持相当水平，具有合理
性。

浙江龙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拆借款系支付印象西湖商业资产购买定金，其主要目的为购买资产，利率16%约
定亦符合市场正常水平。

宁波阳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肥中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利恩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徐君清作为信用类借款，该类合作方借款资金支取较为灵活，成本随行就市，且当时使用目的为短期过桥，利率在
13.92%-16.5%范围内，未超过行业内同等资金成本水平，具有合理性。

宁波正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奥电梯属于公司长期合作伙伴，且从事地产融资业务，融资
成本长期稳定，利率13%左右属于市场正常水平，具有合理性。

2、相关资金拆借款形成的具体情况及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分析如下：
（1）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系合肥印象西湖项目的小股东，根据项目资金需求，股东方按股权

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并收取相应利息，该款项发生具有商业合理性。
（2）浙江龙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11月，子公司印象西湖与浙江龙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鼎集团）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印象西湖将开发的商业等资产出售给龙鼎集团，龙鼎集团在协议签订后7日内，向
印象西湖支付1亿元定金，2021年11月，再次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在商业资产交付之前，对上
述定金计息，利息起算日为2021年4月1日，利率按照年利率16%计算。该款项发生具有商业合理性。

（3）宁波阳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21年5月，子公司舟山宸都置业有限公司向宁波阳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拆借资金2亿元，用于归还宋都股份19宋都01公司债，截止2022年12月31日，尚有3,150万元本息未归还，
该款项发生具有商业合理性。

（4）西奥电梯：2018年12月，宋都股份和西奥电梯签订借款协议拆借资金3亿，用于归还子公司杭州加都实
业有限公司向杭州工商信托有限公司的借款。2020年9月，子公司宋都集团和西奥电梯签订借款合同拆借资金
10亿元，用于归还子公司杭州禹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望林府项目）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前融借
款。截止2021年8月，西奥电梯、宋都股份、宋都集团签订《债务转让协议书》、《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书》，前述宋都
股份、宋都集团向西奥电梯拆借的资金余额11.80亿元作为宋都集团向西奥电梯的拆借款，并重新签订《借款合
同》。截止2022年12月31日，尚有65,322.04万元本息尚未归还，该款项发生具有商业合理性。

（5）合肥中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0年12月，子公司安徽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合肥中珩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借款合同拆借资金6,200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性资金。截止2022年12月
31日，尚有4,000万元本息未归还，该款项发生具有商业合理性。

（6）浙江利恩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2021年3月，子公司苏州永都房地产有限公司和浙江利恩工程设计咨
询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拆借资金3,000万元，用于支付宣城博衍置业有限公司（宣城宛陵大观项目）股权转让
款。截止2022年12月31日，尚有2,000万元本息未归还，该款项发生具有商业合理性。

（7）徐君清：2021年9月，子公司杭州加悦都实业有限公司和徐君清签订抵押借款合同拆借资金8,800万元，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性资金。截止2022年12月31日，尚有3,800万元本息未归还，该款项发生具有商业合理性。

（8）宁波正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1年6月，子公司杭州淳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瀚
悦宸邸项目）向宁波正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拆借资金2.44亿，主要用于支付瀚悦宸邸项目土地
款，截止2022年12月31日，尚有7,940.17万元本息未归还，该款项发生具有商业合理性。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如下：
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向管理层询问往来款形成背景，了解偿付期限、资金利率、偿付资金安排等信息；
2、取得相关借款协议等资料，查看借款本金、借款利率、借款期限等信息；
3、检查资金往来的审批资料、相关合同、收付款记录等证据，以确认款项性质及内容；
4、通过发送往来款询证函确认余额的准确性，针对未回函部分执行替代测试程序；
5、询问管理层资金拆借的缘由，分析其商业合理性。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其他应付款往来款形成具有合理背景，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归还或进行其他

处理，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资金拆借款形成具有商业合理性。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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